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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严明廉洁纪律
确保2018年元旦春节风清气正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机关科室（单位）：
2018年元旦春节将至，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市区有关规定，持之以恒推进作风建设，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促进党员干部和教职工廉洁过节，确保“两节”风清气正，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宣传教育，严格监督和管理
[bookmark: _GoBack]各中小学、幼儿园，机关科室（单位）要增强政治意识，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市区有关规定，抵制“四风”问题作为重要内容，认真查摆问题，坚决落实整改。要深入开展一次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组织节前警示教育会、制发通知、短信提醒等多种方式，强化政治意识，增强纪律意识和廉洁自律的自觉性。要加强监管。紧盯元旦、春节期间可能出现的公款吃喝、收受红包、滥发钱物、铺张浪费、公车私用、跑官拉票等不正之风以及党员干部和教职工可能出现的各种违纪违规问题，加强对所属人员的管理约束，各校园长、机关科室（单位）负责人要切实履职到位、监督到位、管理到位，确保单位和所属人员不发生违纪违规问题。
二、严明纪律要求，坚决防止违规违纪问题的发生
 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禁借节日之机公款购买、发放、赠送礼品和各种购物卡；严禁借节日走访或以工作汇报名义用公款相互走访、送礼、宴请；严禁以同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各种联谊活动名义用公款请客送礼；严禁以各种名义借节日之机突击花钱和违反规定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实物；严禁公车私用、违规驾驶公车；严禁借各种名义组织和参与用公款支付的旅游度假和高消费健身、娱乐等活动；严禁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贵重物品；严禁大操大办婚丧喜庆等事宜和借机敛财等。要严格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有关禁止性规定，坚决防止发生各种违纪违规行为。
三、完善工作措施，加强监督检查
各中小学、幼儿园，机关科室（单位）要加强元旦春节期间本单位及所属人员执行纪律情况的监督检查。相关科室要采取明察暗访、专项检查、随机抽查等形式，开展监督检查。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逐项落实整改责任、整改措施，限期整改落实。对元旦、春节期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作风建设规定的问题要严查快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遏制“四风”问题反弹。对媒体曝光和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及时组织核查，严格执纪问责，有效遏制“四风”问题蔓延。要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在追究直接责任人责任的同时，对单位履行责任不力，以致管辖范围内违规违纪问题多发或发生严重违规违纪问题的，要实行责任倒查，严肃追究班子成员责任；对监督检查不严，发现问题隐瞒不报、拖延不查、追责不到位的，要严肃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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